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的 

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达刚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刚控股”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达刚控股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

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958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

承销商浙商证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35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9.10 元。截至 2010 年 8 月

5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578.50 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公司

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股款净额为人民币

45,374.39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17,516.39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0）第 8080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3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3,000 万元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已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环保设备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2,100 万元人民币与西安特创机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投资设立

环保设备公司。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对上述环保设备公司的全部

实缴出资。 

2019 年 10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在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向上述全资子公司的全部实缴出资。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 1,300 万元人民币，与无锡市梁溪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无锡市昇和

城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无锡达刚智慧运维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完成向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全部实缴出资。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为 11,052.19 万元人民币

（含利息收入）。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一）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道路工程施工业务，助力城市运维托管业务的持续发展，经达

刚控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0 年 3 月使用自有资金收购了陕西智慧

新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新途”）100%股权，智慧新途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智慧新途注册资本为 4,000.00 万元，尚未实缴出资，公司拟使用 2,500 万元

人民币的超募资金及 1,500.00 万元人民币的道路施工设备对其进行实缴出资。  



 

 

（二）拟实缴出资的子公司情况 

名称：陕西智慧新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501MA6Y9E065E 

法定代表人：张红光 

住所：陕西省渭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兴街西段 27 号渭南市创新创业

中心 901 室  

注册资本：肆仟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9 年 09 月 05 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09 月 05 日至 2049 年 09 月 04 日 

股权结构：公司 100%持股 

经营范围：国内外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路

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矿山工程、道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给排水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地基与基

础工程、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仿古建筑工程、

安防工程、钢结构工程、制冷及暖通工程、消防设备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防腐

保温工程、钢及金属门窗安装工程、土地整理工程、土地复垦工程、建筑拆除工

程（除爆破）、设备拆除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勘察、设计、咨询、施工及工

程监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项目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是为了推动公司城市运维管理的产业布局，提升

公司整体实力，逐步实施公司战略规划，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

该项目的投资是合理的、必要的。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智慧新途实缴出资事项能够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

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程序履行情况 

2020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500 万元人民币的超募资金及 1,500.00 万元人民币的道路施工设

备向智慧新途实缴出资。上述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作为达刚控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认真核查了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

意见等资料，针对达刚控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1、达刚控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

实力，强化公司市场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 

2、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因此，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达刚控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

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苗本增、赵晨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